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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有關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等3家單位申請審議社團法人

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前經本局88年審定之錄音著作無線廣播

電臺營利性頻道「地方性調頻網中、小功率頻道」、「地方性

調幅網」使用報酬率案之審議結果，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（下稱集管條例）第25條第1項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（下稱集管條例）第25條第1項、

第4項、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(下稱廣播公會) 廣商生字

第102072號(本局智收字第10200076630號) 、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民營廣播電台聯合會(下稱民聯會)(103)民聯生字第008號(

本局智收字第10300022530號)及中華民國廣播電視音樂著作使

用人協會(下稱音使會)(103)民聯生字第005號(本局智收字第

10300022840號)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之使用報酬率，本局決定如下：

(一)地方性調頻網中、小功率頻道：依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

人協會（下稱ARCO）與廣播公會等利用人102年度協商費率計

算，並自104年度起，依「當年度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之月平均

值」調整之。(詳附件1-使用報酬對照表)

(二)地方性調幅網：依ARCO與廣播公會等利用人102年度協商費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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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。(詳附件1-使用報酬對照表)

三、本案之事實與處理程序：

(一)查廣播公會於102年9月9日(9月12日送達本局) 依集管條例第

25條第1項規定向本局申請審議ARCO88年經內政部著作權委員

會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（包括中、小功率調頻廣播電臺與

調幅廣播電臺等）。嗣後，ARCO復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5項規

定，於103年1月2日重新修正並公告上述使用報酬率，其中對

地區分級與廣播電臺之分類係參照該會與利用人102年度協商

費率版本為基礎，並調升各項費率之數額。因上述ARCO修訂

之使用報酬率係利用人申請審議後，始重行公告，本局爰依

例將其納入本案審議之參考資料，並續行本案之審議程序。

(二)另民聯會與音使會亦認為前揭ARCO重新修訂並公告之費率項

目影響其權益，遂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，分別於103

年3月26日、27日向本局申請參加本案之審議。

(三)為建立雙方共識並為審議旨揭費率之工作順利進行，本局於

103年7月10日召開意見交流會，邀集ARCO與申請人、參加人

到局陳述意見，會後ARCO表示將與廣播公會續行協商。

(四)嗣經廣播公會於103年9月9日來函表示，該會與ARCO協商未成嗣經廣播公會於103年9月9日來函表示，該會與ARCO協商未成，

請本局繼續審議程序。本局復於同年12月10日依集管條例第

25條第4項規定召開103年第8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(下

稱著審會)諮詢委員意見，亦一併邀集ARCO與申請人、參加人

到局陳述意見。

四、本案申請人、參加人及ARCO所提供之意見：

(一)申請人、參加人部分：

1、現行雙方協商之費率係以電臺屬性區分音樂台、綜合台、

商業台及談話台四種收費級距，其訂定標準不明，且各級

距並無比例原則，無法真正反應電台音樂使用量，易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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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用少繳多」之現象，應採音樂使用量之比率區分收費級

距，電臺得按本身音樂使用情形，選取適用費率，較為清

楚、透明、客觀且符合公平原則，集管團體則可透過電臺

提供的使用清單或側錄等方式予以稽核，使收費機制趨於

合理。

2、調幅（AM）電臺與調頻（FM）電臺相較，存在訊號易受干

擾、有效涵蓋半徑較小，音訊品質較差等本質上差異，造

成收聽人口數與廣告收益遠少於調頻電臺，且依NCC之無

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，調幅電臺之收費亦低於調頻電

臺，故調幅之費率應比照小功率調頻電臺。

3、政府不斷開放廣播電台申請，造成各家電台營收減少，但

集管團體卻因簽約對象增加，而營收上升，顯不合理；且

廣播事業受其他媒體影響，收聽率及營收皆大幅衰退，使

用授權金應隨原本費率之基本門檻、市場使用量、產業收

入狀況做伸縮調整。

(二)集管團體ARCO部分：

1、現行102年費率之中功率電台、小功率電台區分級距，及

電台經營屬性分為談話台、商品台、音樂台，係依據與利

用人歷年協商並取得共識之結果。

2、利用人現階段尚缺乏提出完整且正確使用清單供集管團體

核算之能力，且側錄方式將增加集管團體高額之稽核成本核算之能力，且側錄方式將增加集管團體高額之稽核成本。

且依照利用人所提出之建議費率核算，ARCO之102年度使

用報酬將短收一半。

3、103年度新公告之費率調漲之原因，係ARCO管理之錄音著

作由民國98年814個Label，至102年增加為987個，迄今總

管理著作已達2000萬餘首歌，且利用人不顧雙方歷年協商

結果，單方面申請審議，並提出所謂「建議費率」，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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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形同虛設。

4、ARCO重行修正並公告之使用報酬率，係參照102年度協商

費率，並考量未來可能之經濟變動因素，合理調漲各項費

率。

五、本局就下列因素綜合考量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，審

定本案使用報酬率如說明二所示，理由如下：

(一)有關「地方性調頻網中、小功率頻道」部分：

1、利用人提供使用清單之完整性及正確性，參差不齊，逕採

利用人建議以「音樂使用量」分級付費，將對集管團體之

收益造成重大影響：

(1)以「音樂使用量」之分級作為費率計算基準，其前提是

要能提供完整及正確之使用清單，俾利計算及查核，目

前使用清單必須由利用人提供，集管團體僅能被動接受前使用清單必須由利用人提供，集管團體僅能被動接受，

如欲查證使用清單之完整性及正確性，勢必大幅增加行

政成本。依照ARCO 103年7月10日於意見交流會中提出之

簡報資料所示，利用人提供之使用清單，其可直接使用

率僅2.4%，而ARCO自行側錄所耗費之成本，一年達396萬

元，若委託國際專業聲紋比對軟體公司，首年花費更高

達1,185萬元。

(2)另據近3年(100年至102年)廣播電台授權金占集管團體全

年營收統計資料，並無明顯有利用人所稱廣播公司數增

加，而集管團體營收隨之上升之情況。

(3)再者，本局建置「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」，已開

放供利用人利用並供集管團體檢視統計結果；目前經統

計該系統103年1月至11月間之利用情形顯示，僅有57個

電臺(我國目前有171家廣播公司-每家公司管理不只1個

電臺)曾上傳使用清單進行利用，而其中約有8成利用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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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更少於50次，電台之利用情形並不理想。

(4)綜上，在利用人使用清單提供情形不理想及其資料之正

確性不明之情況下，又增加集管團體查核之行政成本，

如逕採利用人建議之「音樂使用量」作為付費基礎，目

前實務現況並不成熟，極易滋生爭議。

2、雖本次廣播公會申請審議之費率係為88年審議通過之費率

版本，惟雙方歷年來，均以另行協商方式收取使用報酬，

未曾適用前揭審議通過之費率；而102年協商費率，仍根

據以往協商之結果，以其電台經營屬性區分收費，現行收

費方式為雙方多年協商有共識之結果，利用人提出爭議，

卻未能說明該協商費率究有何重大窒礙難行之處：

(1)目前以電台屬性作為收費級距之區分方式，本已考量「

音樂使用量」之因素在內，在集管團體與各電台之利用

人間，適用「音樂台」、「綜合台」、「商業台/談話台人間，適用「音樂台」、「綜合台」、「商業台/談話台」

之費率，多年來已形成共識，且依縣市人口分區，亦包

括收聽人口之級距(各地區有不同收費基準)，各電台均

依此模式付費。

(2)再者，目前雙方已達成協議，同意就102年及103年度之

使用報酬，依協商費率收費，可證明雙方現行以「電台

屬性」、「地區」等之分類作為計算基準，屬於可行之

方式。

3、ARCO於103年1月2日重行修正公告之使用報酬率，雖以雙

方多年協商之版本作為計算基礎，惟相較現行收費之數額方多年協商之版本作為計算基礎，惟相較現行收費之數額，

漲幅甚大，惟其依據為何？迄本案審議程序終結前，均未

能提出充分之說明及證據，故該版本並不可採。

4、綜上所述，鑑於本項使用報酬率如經審議決定後，將溯及

申請時生效，且3年內不得變更（詳參集管條例第25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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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7項之規定）。考量雙方均未以88年審議通過費率收取

使用報酬，且102年、103年之使用報酬率已依歷年協商費

率版本達成具體之收費方案，基於尊重市場協商，爰決定

以雙方102年協商版本作為本案之使用報酬率。惟為使10

4年後之使用報酬率，亦能同步反應物價指數之增減而有

合理調整之空間，以兼顧雙方權益，爰決定104年後使用

報酬率之金額，得依「當年度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之月平均

值」（資料來源：「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」）調整之。

(二)有關「地方性調幅網」部分：

1、本局決定費率維持雙方102年協商版本，決定理由與「地

方性調頻網中、小功率頻道」相同；惟考量目前「地方性

調幅網」之收費實務，並無區分「電臺類型」之必要，爰

將102年協商版本中之「談話台」分類予以刪除。

2、另鑑於地方性調幅網之訊號、有效涵蓋半徑及收聽人口均

較調頻電台小，音訊品質及廣告收益均不如「地方性調頻

網」，爰維持雙方102年協商版本費率作為未來3年之使用

報酬率，不予調整。

六、隨函檢送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對照表1份如附件對照

表。復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25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，

前揭審議之使用報酬率於102年9月9日生效，並自是日起3年內前揭審議之使用報酬率於102年9月9日生效，並自是日起3年內，

集管團體不得變更，利用人亦不得就經審議決定之事項再申請

審議。

七、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備具訴願書

正、副本（均含附件），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，經由本局向經

濟部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（ARCO）、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中

華民國民營廣播電台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廣播電視音樂著作使用人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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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著作權組（一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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